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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23 年度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和 

否定意见内控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阳信通”或“公司”）聘请北京大华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北京大华国际”）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北京大华国际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分别出具了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和否定意见的内控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

见所涉及事项的处理》等相关规定要求，公司董事会对以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

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和否定意见内控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的基本情

况 

（一）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 

1. 控股股东股权回购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五、其他重要事项（二）3.控股股东股权回购事项所述，

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阳集团）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召开的临时

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 36 个月内（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日起）以

6.82 亿元等值现金或有利于亿阳信通经营发展的资产回购亿阳信通持有其股份。

该股权回购事项在本报告期内已经到期。截至审计报告日，亿阳集团尚未履行

的股权回购金额为 16,211.78 万元。亿阳集团已制定履行股权回购义务的方案，

但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股权回购款的可收回性。 

2. 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五、其他重要事项（二）1.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尚未清偿

事项所述，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亿阳信通累计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73,884.92

万元，其中上海信御案和解补偿款 1,998 万元、华融信托案司法扣划 28,922.06

万元、海润国际和解补偿款 17,000 万元、交银信托案司法扣划 19,119.88 万元、

纳斯特案和解补偿款 1,500 万元、吉林柳河案和解补偿款 1,987.50 万元、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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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垚案 3,357.48 万元，亿阳信通尚未收到资金占用的偿付款项，且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尚无明确偿还方案。 

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资金占用的可收回性。 

同时，如附注十二、承诺及或有事项（二）2.违规担保案件形成的或有事

项及其财务影响所述，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亿阳信通仍有需承担赔偿责任的

违规担保案件涉案本金合计 66,011.13 万元，亿阳信通在亿阳集团不能清偿部分

的二分之一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亿阳信通管理层根据预计赔偿金额已计提预

计负债 35,082.79 万元。若上述违规担保案件产生扣划，将导致新的资金占用。 

3、强调事项 

投资者诉讼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承诺及或有事项（二）1.（2）投资者诉讼所述，截

至审计报告出具日，涉及 794 名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对公司提

起民事诉讼，其中 14 人撤诉，其余 780 起案件合计诉讼金额为 31,173.87 万元，

北京市金融法院已对王水余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涉及诉讼金额 37.79 万元，其

余 779 起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合计涉诉金额为 31,136.08 万元。亿阳信通已根

据预计赔偿金额计提预计负债 10,500.00 万元。 

上述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三）导致否定意见内控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 

1、控股股东股权回购事项未能有效履行 

根据阜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8 日开具的履行保函，亿阳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阳集团”）拟于三年内（自 2020 年 12 月 25 日之

日起算）以 68,250.21 万元同值的现金或有利于亿阳信通的同值资产回购亿阳信

通持有亿阳集团的全部股份，该回购承诺已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到期，目前控

股股东需回购金额为 16,211.78 万元，亿阳信通未制定相关内控制度保障股权回

购事项及时履行，也未能实施有效措施敦促公司控股股东履行股权回购事项。 

2、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亿阳信通除股权回购款外累计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余额 73,884.92 万元（其中涉及上海信御案和解补偿款 1,998 万元、华融信托案

司法扣划 28,922.06 万元、海润国际和解补偿款 17,000 万元、交银信托案司法

扣划 19,119.88 万元、纳斯特案和解补偿款 1,500 万元、吉林柳河案和解补偿

款 1,987.5 万元、德清鑫垚案司法扣划 3,357.48 万元）。亿阳信通未制定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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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催收内控制度保障资金占用及时偿还，也未能实施有效措施敦促公司控

股股东履行资金占用偿还责任。 

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为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提供合理保证，而

上述重大缺陷使亿阳信通内部控制失去这一功能。 

亿阳信通管理层已识别出上述重大缺陷，并将其包含在企业内部控制评价

报告中。上述缺陷在所有重大方面得到公允反映。在亿阳信通 2023 年财务报表

审计中，我们已经考虑了上述重大缺陷对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的

影响。本报告并未对我们在 2024 年 4 月 29 日对亿阳信通 2023 年财务报表出具

的审计报告产生影响。 

 

二、董事会对相关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北京大华国际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和否定意见的内控审计报告，上述报告是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要求，出于职业判断出具的，依据和理由符合有关规定，客观反应了

公司 2023 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内部控制情况。公司董事会尊重会计师事

务所依据其独立性作出的相关报告。董事会将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等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力在 2024 年消除上述所涉及事项的不良影响。 

 

三、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一）公司已向亿阳集团函询后续安排，并收到亿阳集团书面回复，其表

示在重整投资人的鼎力支持下，将持续进行整改，进一步加大资产处置力度，

回笼资金，在具备回购能力时回购公司持有亿阳集团的股份。公司一直与亿阳

集团持续沟通，敦促其尽快履行相关承诺。 

（二）公司一直就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相关事项与控股股东进行持续沟通，

向其进行追偿，并就因违规为其担保所导致的已经发生或未来将会发生的占用

向亿阳集团进行了补充债权申报，并已得到确认。公司一直督促控股股东尽快

制订有效措施，妥善解决资金占用问题。 

（三）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诉讼相关事项，并聘请了专业法律团队积极应

诉，尽最大努力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涉诉事

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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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针对内控否定意见，公司除督促控股股东尽快解决相关问题外，也

将强化内部管控，提升公司治理水平。2024 年，公司将持续深化内部管理，提

升规范运作与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同时，进一步强化内部

控制机制，并加大内外部审计监督力度，遏制违规行为，确保公司可持续健康

发展。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9 日 


